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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係依護理人員法第五十

六條授權訂定之，於八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訂定發布施行，嗣經五次

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係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日。今配合「護理機

構分類設置標準」及「護理機構設置或擴充許可辦法」之修正，同步

檢視本細則各項條文，爰擬具本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

下： 

一、新增護理人員於執業時，應配戴身分識別證明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四條之一) 

二、衛生福利部於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訂定發布施行「護理機

構設置或擴充許可辦法」，有關護理機構申請許可設置或擴充之

規定，整合至該辦法中規範辦理，故刪除本細則部分條文。(修

正條文第五條至第七條) 

三、規定護理機構與鄰近醫院訂定轉介關係契約之契約內容，應以

個案實際照護需求為主，非僅限急救、急診。(修正條文第十二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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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之一 護理人員執業

時，應配戴身分識別證明。 

 一、本條新增。 

二、依醫療法第四十七條僅

規範醫療機構之醫事人

員執業時，應配戴身分識

別證明，未包含非醫療機

構執業場所，例如長照機

構、學校、工廠等，故新

增本條明確規範護理人

員於執業時即應配戴身

分識別之規定。 

第五條  (刪除) 

 

第五條 依本法第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申請許可設置或

擴充護理機構，應檢具下列

文件： 

一、設置或擴充計畫書，包

括申請人、護理機構

名稱、建築地址、設置

類別、設立床數、基地

面積、建築面積、人員

配置、設立進度、經費

概算、擬定開業日期

及其他依護理機構分

類及設置標準規定應

記載事項。 

二、位置圖。 

三、護理機構配置簡圖。 

四、由其他法人依有關法

律規定附設者，應檢

附各該法人主管機關

同意函件。 

護理機構之設置或擴

充經許可後，其申請人、設

置或擴充地點、床數有變更

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一、本條刪除。 

二、「護理機構設置或擴充許

可辦法」已於一百零一年

十二月十九日訂定發布

施行，鑑於申請護理機構

之設置、擴充及開業為依

序之相關行政作業程序，

故整合至該辦法中進行

規範，有利機構與衛生主

管機關之辦理，故刪除本

條文。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14119&lno=4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14119&lno=5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14119&l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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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刪除) 第六條  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申請許可設置或擴充

護理機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立護理機構或私立護

理機構： 

（一）設置或擴充後之規模

在九十九床以下者，

由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許可。 

（二）設置或擴充後之規模

在一百床以上，或由

醫療法人依醫療法規

定附設者，由所在地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

關許可。 

二、財團法人護理機構：由所

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 

一、本條刪除。 

二、「護理機構設置或擴充許

可辦法」已於一百零一年

十二月十九日訂定發布，

鑑於申請護理機構之設

置、擴充及開業為依序之

相關行政作業程序，故整

合至該辦法中進行規範，

有利機構與衛生主管機關

之辦理，故刪除本條文。 

第七條 (刪除) 第七條 護理機構依本法第

十七條規定申請開業，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書件，

並繳納開業執照費，向所在

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 

一、護理機構平面簡圖，並

以平方公尺註明樓層、

各隔間面積、用途說明

及總面積。 

二、主管機關許可設置或擴

充文件。 

三、建築物合法使用證明文

件。 

四、負責護理人員之證明文

件。 

五、配置之醫事人員及相關

人員名冊。 

六、設施、設備之項目。 

七、依本法第二十條規定與

一、本條刪除。 

二、「護理機構設置或擴充

許可辦法」已於一百零一

年十二月十九日訂定發

布施行，鑑於申請護理機

構之設置、擴充及開業為

依序之相關行政作業程

序，故整合至該辦法中進

行規範，有利機構與衛生

主管機關之辦理，故刪除

本條文。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14119&lno=7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14119&l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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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所訂定之契約。 

八、其他依規定應檢具之文

件。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對於前項之申請，經派

員履勘後，核與規定相符

者，發給開業執照。 

申請於原住民族地區

設立居家護理機構，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

確無危險之虞者，於取得第

一項第三款所定文件前，得

以經開業之建築師、執業之

土木工程科技師或結構工

程科技師出具之結構安全

鑑定證明文件，及經直轄

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

查驗合格之簡易消防安全

設備配置平面圖替代之；並

應每年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於許可後應

持續輔導及管理。 

前項原住民族地區之適

用範圍，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公告之。 

第八條 本法第十七條所定

護理機構核准登記事項如

下： 

一、名稱、地址及開業執照

字號。 

二、申請人之姓名、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

月日、住址；申請人為

法人者，其名稱、事務

所所在地及其代表人

姓名。 

三、負責護理人員之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證書字號

及住址。 

四、依本法第十六條規定申

請審核許可之床數、日

第八條 本法第十七條所定

護理機構核准登記事項如

下： 

一、名稱、地址及開業執照

字號。 

二、申請人之姓名、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

月日、住址；申請人為

法人者，其名稱、事務

所所在地及其代表人

姓名。 

三、負責護理人員之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證書字號

及住址。 

四、依本法第十六條規定申

請審核許可之床數、日

修正第五款，因護理機構依實

際運作狀況有與其他醫事機

構簽署合作契約之需，故列為

登記事項中。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14119&lno=7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14119&l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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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字號。 

五、依本法第二十條規定訂

定契約之醫院或其他

簽約之醫事機構，其名

稱、地址及開業執照字

號。 

六、業務項目。 

七、依其他規定應行登記事

項。 

期及字號。 

五、依本法第二十條規定訂

定契約醫院之名稱、地

址及開業執照字號。 

六、業務項目。 

七、其他依規定應行登記事

項。 

第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所稱之契約，其內容應

包括緊急醫療、轉診、出診

或其他有關醫療事項。 

第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所稱之契約，其內容應

包括急救、急診、轉診及定

期出診等事項。 

依本法第二十條規定，護理機

構應與鄰近醫院訂定轉介關

係契約，契約內容應以個案之

實際狀況與需求為主，非僅限

急救、急診，故修正條文部分

文字。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14119&lno=12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14119&lno=12

